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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发电  
 
发电单位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发盖章 朱启平 

等级 平急 ·明电 泉政办明传〔2021〕17号  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 
工业用地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： 
为全面查清全市工业用地利用状况，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

置改革，完善工业用地管理政策，推动工业用地利用方式转变，

现将《泉州市工业用地调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实施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9日 

 
（联系人：郭坚  联系电话：1380850826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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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工业用地调查工作方案 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“再学习、再调研、再落实”活动”和市

委、市政府关于实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“1+N+N”政策，进

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，强化民营企业发展土地要素保障，

支持民营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，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促进

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的 

全面查清全市工业用地利用状况，建立工业用地利用现状数

据库，为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，完善工业用地管理政策，

推动工业用地利用方式转变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

础和依据。 

二、调查对象 

调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所有现状工业用地（包括供而未建工

业用地）和规划工业用地的利用状况。调查要素包括工业用地区

位分布、开发利用状况、使用功能状况、产权登记、纳税登记等

内容。 

三、工作进度及成果要求 

（一）进度要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统一部署，参照调查规范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工业用地调查工作，形成调查成果。主要工作

步骤安排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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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调查工作底图制作。2021 年 3 月 15 日前，利用最新土地

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制作调查工作底图，并将电

子工作底图提交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 

2.信息收集、表格填报。2021 年 4 月 30 日前，完成土地、

工商、水务、电力、税务等多个部门数据收集工作，通过全市工

业用地调查填报信息系统提交调查成果数据。 

3.调查成果落图。2021 年 5 月 31 日前，通过全市工业用地

调查填报信息系统提交调查成果图件。 

（二）成果要求 

调查成果具体包括表格和图件。 

1.成果表格。（1）企业工业用地调查汇总表；（2）工业用地

（供而未建）调查汇总表。 

2.成果图件。县（市、区）工业用地分布图。 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加强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责

收集辖区各工业用地和企业市场监管、税务、公安、水务、电力

等部门工业企业相关基础资料；根据技术规程填报工业用地调查

表；核实辖区内的调查成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高度重

视本次调查工作，成立工作专班，切实加强对工业用地调查工作

的组织领导；指定牵头实施单位，安排技术骨干作为联系人负责

具体对接。 

（二）严格把关，确保质量。按照工业用地调查的程序和技

术标准开展调查工作。一是坚持实事求是。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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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对本单位填报的数据进行审签核实。二是严格质量控制。建立

健全工业用地调查成果质量检查机制，确保信息客观、真实，保

障成果质量。三是严格风险控制。加强调查成果和涉密基础测绘

成果数据的管理，制定规范的保密措施。凡涉及保密数据使用的，

均严格按照《保密法》要求做好安全保密工作，确保调查成果和

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，严防泄密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于 2021年 3月 15日前将联系人名单及联系

方式报送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邮箱：495846460@qq.com）。 

 

附件：1.县（市、区）工业用地调查规范 

2.全市现有工业企业用地调查表 

3.全市供而未建工业用地调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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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县（市、区）工业用地调查规范 
 

一、技术路线 

（一）现状工业用地和规划工业用地调查 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单位）应以遥感影像为基础，结合最新

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和控制性详细规划，确定工业用地图斑，

制作调查工作底图，并下发辖区各乡镇（街道）。由乡镇（街道）

对工业用地图斑逐一展开调查，根据技术规程填报调查结果，并

依据填报系统提供的电子地图和影像图在线绘制企业占地范围示

意线。 

（二）供而未建工业用地调查 

该部分工业用地信息由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部门结合乡镇

（街道）调查成果梳理填报，并依据填报系统提供的电子地图和

影像图在线绘制企业占地范围示意线。 

（三）调查结果核实 

为核实调查数据的准确性，增强调查数据的可信度和相互印

证关系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通过土地供应、不动产登记、

工商登记、纳税记录、用水、用电记录等信息对调查成果进行检

验、印证。 

二、调查数据基础 

（一）数学基础。本次调查采用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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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遥感影像。在线填报系统采用 2019 年 11 月市域范围

0.8米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如有需要，可向泉州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；也可自行采用更新、更高分辨率遥感

影像，辅助开展实地调查。 

（三）调查底图汇交格式。调查底图包括：（1）辖区遥感影像

数据，tif或 img格式；（2）辖区最新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业用地

数据，shp格式；（3）辖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工业用地数据，shp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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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全市现有工业企业用地调查表 

地块位置 地块权利人  
权利人社会统
一信用代码 

是/否批地 

    

用地面积 
（平方米） 

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土地利用现状 厂房使用情况 
不动产权证
书编号 

现状用地
信息 

     

是/否办证 权利类型 权利性质 
不动产权证书
编号 

使用截止时
间 

     
土地面积 
（平方米） 

不动产权
登记信息 

 
 

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使用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 

联系人 联系方式 

     

所属行业 2018-2020年年均
产值（万元） 

2018-2020年年
均纳税总额（万

元） 

2018-2020年年
均用电量（千
瓦） 

2018-2020年
年均用水量
（吨） 

企业基本
信息 

     
填表说明： 
地块权利人：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；若地块权利人为自然人，填报自然人姓名，权利人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填报自然人身份证号码。 
    厂房使用情况：自用、部分自用、出租。 
    土地利用现状：建成在营、建成未营、在建。 
    权利类型：集体土地所有权、国有土地所有权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
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。 
    权利性质：国有土地、划拨、出让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国有土地租赁、授权经营、集
体土地、批准拨用、入股、联营、其他。 
    使用截止时间：填报不动产权证或土地证上的使用期限或终止日期。 
    企业名称：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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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全市供而未建工业用地调查表 

地块位置  宗地编号  

企业名称  社会统一信息代码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土地面积（平方米）  出让合同编号  

当前地面情况  完成净地时间  

合同签订时间  交地时间  

填表说明： 
工业用地（供而未建）调查对象：在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，仍未开工的工业用地。

当前地面情况：农用地、未清表、清表围挡、正在建设、其他。 

 

 

 


